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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前一週退選說明 

一、 相關法規：教務章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選課要點」第十三點 

二、 申請表單：期中考前一週退選申請表 

三、 承辦單位：教務處課教組 

四、 辦理人員：教務處課教組櫃台人員 

五、 聯絡電話：05-5342601 轉 2222(櫃台)、2225 

六、 受理時間：本學期 115/04/13 至 4/17 上班日上午 9-12、下午 1-5 點 

期中考前一週內，即依本校行事曆所訂第八週受理停修 1 個科目(第九週為期中考週)；請

學生將書面簽核完成之正本，在辦理時間內親送教務處課教組櫃台辦理(行政大樓一樓)。

提醒您，請預留簽章時間，逾期恕無法補申請。 

※註：在職專班及進修部(專班)可洽詢系所辦公室協助。 

七、 注意事項： 

(一) 停修課程每學期限 1 個科目。 

(二) 申請條件說明： 

1. 總學分於期中考前一週退選後，不得少於每學期規定之應修學分數：研究所第一學年

學生、大學部延長修業年限學生，不得少於 1 門科目；大學部日間部大一、大二、大

三，不得少於 16 學分；大學部日間部大四、進修部四年制不得少於 9 學分。另，大

學部已減修學分者，不得申請。 

2. 碩士在職專班及進修部學生，期中考前一週退選後，日間部學分不超過該學期修習總

學分數三分之一(碩士在職專班修習日間部 3 學分以下者，不受三分之一限制)。 

 (三) 「期中考前一週退選(停修)」與「網路選課期間的退選」不同： 

1.退選可以在預選或加退選網路選課期間內進行，不會在成績單上留下記錄。 

2.「期中考前一週退選(停修)」是指學生在加退選結束後，停止參加某門課程的學習。如

果在期中考前一週退選(停修)某 1 門課程，會在中英文成績單上留下記錄(下圖是單一/

教務資訊系統/我的課程/「學期選課資料」，停修後的介面圖示)。 

3.研究生及大學部延修生的學分費用是根據加退選截止後的選課結果來計算。如果學生在

加退選截止後，申請某 1門課程的「期中考前一週退選」，仍需要支付相關的學分費

用，停修的課程不會退還學分費用。 

https://aax.yuntech.edu.tw/images/content/%E9%81%B8%E8%AA%B2%E5%B0%88%E5%8D%80/%E9%81%B8%E8%AA%B2%E7%9B%B8%E9%97%9C%E8%A1%A8%E5%96%AE/%E8%A1%A85_%E6%9C%9F%E4%B8%AD%E8%80%83%E5%89%8D%E4%B8%80%E9%80%B1%E9%80%80%E9%81%B8%E7%94%B3%E8%AB%8B%E8%A1%A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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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作業流程： 

 

 

 

 

 

 

 

 

 

 

 

 

 

※註：僅在職專班及進修部(專班)可洽詢系所辦公室協助。 

九、 Eclass(Tronclass)上的修課資料： 

數位學習平台上的修課資料，於每日凌晨 1:30 開始進行名單更新（業務單位：圖資處 分

機 2658，實際更新資訊依圖資處公告為準)。 

 

 

 

 

 

 

 

 

 

 

 

 

 

 

 

 

 

 

 

115/4/17 (五) 

大學部必修英文課程，須洽語言中心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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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考前一週退選」常見問答  

【問答 1】申請表要任課教師簽章? 掃描電子檔可以嗎？  請正本簽章，不受理掃描檔或影本。 

學生填表申請後，任課教師及學生所屬的系所主管須於正本簽核同意。課程為多位教師任課，須

有 1 位教師簽核。授課教師為「各教師」或聯繫教師問題，可向「開課班級」辦公室洽詢。 

※註：大學部必修英文課程退選，請依語言中心公告辦理，連絡電話 05-5342601 轉分機 3273。 

※註：右圖為例「開課班級」即「通識中心」 

 

 

【問答 2】可以退選幾門科目? 課程有正課跟實習兩門，可以一起退嗎？  只受理退選 1 門。 

依規定，每學期限停修 1 個科目(不限修別)，且停修後不得低於下限，已減修者不得申請。 

【問答 3】期中考前一週退選申請單已送至課教組辦理完成，如何查詢?   

您繳交表單經櫃檯人員受理後，請同學當場確認課表，該科目「修別」呈現 「註記退選」，同學

不須再上網辦理。※查詢路徑：單一入口服務網/教務資訊系統/我的課程/學期修課資料 。 

【問答 4】退選後會低於應修學分下限者/大學部已減修學分者，還可以申請嗎?  不受理申請。 

退選後學分數不得少於每學期應修習最低學分數規定。大學部已減修學分者，依法規已不得再申

請期中考前一週退選(即使修習學分高於減修學分)。 

※最低學分數規定： 

大學部大一、大二、大三不得少於 16 學分；大四及進修部各年級不得少於 9 學分；大學部延長

修業年限學生不得少於一門科目(姓名後有註記「延修」)；研究所第一學年不得少於一門科目。 

【問答 5】退選科目若是應繳交學分費的，已繳費可以退費/未繳可以不繳嗎?  不退費/未繳者

仍應補繳費用。 

依本校「學則」第 10 條「每學期加退選日期截止後，學生應依規定期限繳交各項學分費。」。研

究生及大學部延修生的學分費用是根據加退選截止後的選課結果來計算。如果學生在加退選截止

後，申請「期中考前一週退選」，仍需要支付相關的學分費用，停修的課程不會退還學分費用。 

※學分費等收費詳見教務處「各項收費標準」←按此連結至學雜費收費專區，了解詳細收費規定

公告，繳費請洽出納組 分機 2434。 

【問答 6】退選的科目，別的學期再選會有影響嗎?  不影響。 

依學則，已修習成績及格獲得學分數的科目才無法重複修習及不允許加選。 

【問答 7】退選的科目，還會有成績嗎?  不會有分數。 

當學期該科目於中英文成績單之成績計分欄位中分別以註記「退選」/「withdrawal」之字樣。對

成績單仍有疑問，請洽教務處註冊組，謝謝。(05-5342601 轉 2216) 

https://webapp.yuntech.edu.tw/WebNewCAS/Course/Student/pStudCour.aspx
https://facts.yuntech.edu.tw/index.php/2013-09-27-01-25-31/2013-09-27-01-42-31/133-2013-09-27-00-51-30

